
附件 1

名词解释

紧急避险转移人员：因遭受台风、暴雨等自然灾害影响，

导致不能在现有居住场所中安全居住，或者从危险区域紧急

撤离后不能安全返回居住场所，需由政府组织进行集中安置

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。

危险区域：易受台风、暴雨、洪涝、风暴潮、山体滑坡、

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威胁的区域，包括在建工地、渔船、渔排、

暴潮巨浪高危区、洪涝高危区、地质灾害隐患点、危房、砖

瓦房、简易工棚、临时厂房等。

集中安置场所：特指由政府指定供紧急避险转移人员集

中临时安置的室内安全场所。


